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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时间 6月 22日，欧洲议会多数票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（又称“碳

关税”，简称 CBAM）的“一读”文本，对欧盟委员会“2021 年 7 月公

布减碳 55%提案提出了正式修正意见”。与欧盟委员会一年前的“立法草

案”相比，欧洲议会本次通过的修正草案扩大了纳入行业范围、增加间接

排放、加快免费配额退出时间，延长了过渡期，主要变化如表 1所示。 

 

欧盟在能源危机和经济下行压力下仍积极推动 CBAM，实施过程中将

面临哪些不确定性？中国应如何应对？ 

欧洲议会通过“碳关税”立法后，将向欧盟理事会提交修正草案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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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理事会对修改草案进行“一读”，如果欧盟立法机构的各方不能达成

一致意见，可能还需进行“二读”甚至“三读”，距完成真正立法仍有一

定距离，欧盟“碳关税”法案最终版本在具体细则上还可能发生改变。欧

盟碳关税立法历程和程序如图 1和图 2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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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欧盟内部存在分歧 

欧盟委员会、欧洲议会、欧洲理事会均提出各自的“碳关税”草案或

修正建议，但对征收范围、目标等仍存在一定分歧。各行业、企业对 CBAM

态度也不一致，如钢铁、水泥等行业在过渡期内可享受一定免费配额，碳

减排合规成本并不高；CBAM一旦实施，免费配额将逐渐取消，因此部分

企业对其持反对态度。 

（二）国际市场存在争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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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AM仅对进口产品单边征收碳关税，与本地产品待遇存在差异。很

多国家对欧盟“碳关税”是否符合国际现行贸易规则存有疑虑，认为

CBAM 不应与WTO 贸易规则、相关国际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责任等有原

则性冲突，更不能成为新的贸易保护工具。 

（三）核算规则尚需统一 

CBAM核算产品隐含碳排放时，在核算边界、核算标准和数据基础等

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规则，导致行业、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不能在统一基准下

进行对比，也无法准确核算隐含碳排放量，不利于全球碳市场统一，对国

别间贸易往来也将形成一定障碍。 

（四）能源系统仍然脆弱 

高度依赖国外供应的欧盟能源系统十分脆弱，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

际形势，也间接反映了其低碳发展基础不牢固。欧盟能源危机已迫使多个

成员国重启燃煤发电，这必然导致其碳排放强度上升。在此背景下实施

CBAM，将进一步增加欧盟“内外”贸易的不公平程度。 

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，CBAM的实

施短期内将增加中国制造成本，削弱出口竞争力，长远看将倒逼中国能源

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，促进高耗能产业转型。此外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

国家在碳关税领域的动向也应引起高度重视。如，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

已收到名为《清洁竞争法案》的“碳关税”立法提案；英国提出要推动欧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3328


